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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《2023年度安山街道办事处机关
干部分工和驻村安排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三个中心，街直各部门，各企（事）业单位：
根据街道人事变动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，现将调整后的《2023年度安山街道办事处机关干部分工和驻村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团结协作，积极配合，努力工作，圆满完成2023年度各项工作任务。


安山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4日


2023年度安山街道办事处机关干部
分工和驻村安排

一、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安排
刘仕斌：主持街道全面工作。
黄  芳：主持街道日常工作、政协联络委工作，协助书记抓全面工作。
郭明超：主持街道人大工委全面工作，主管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明创建、教育、三农、水务和湖泊管理、防汛抗旱、林业、森林防火、农民个人建房审批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振兴、自然资源、土地征收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：党政综合办公室（宣传）、农业农村办公室。
对口联系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教育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务和湖泊局、区园林和林业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涂  丹：主管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政法、公安、综治、信访稳定、消防、机关、财经、税务、气象、金融、银行工作。负责安山田园度假区项目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党政综合办公室、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、社区网格管理综合服务中心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）。
对口联系：区委办、区政府办、区委政研室、区委政法委、区信访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税务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区气象局、区消防大队、区档案馆、区大数据中心、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。
黎  鸣：主管党建、组织、人事、编制、统战、民族宗教、绩效目标、统计、共青团、老干部、工会、行政审批、医保、人社、被征地农民社保、农民工工资、农村财务监管工作。负责国田新宇项目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党建办、党群服务中心（政务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站）。
对口联系：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委编办、区委老干部局、团区委、区总工会、区委党校、区统计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企业和人才服务中心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江夏调查队。
汪  强：主管工程项目建设、政府投资、自来水、电力、交通运输（公路）工作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、安山置业公司。
对口联系：区发改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公路局、区建管站、区公路运输管理所、区水务总公司、区供电公司。
刘龙腾（经开区挂职）
杨  燕：主管纪检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巡视巡察、行政投诉、双评议、文化体育、旅游、妇联、国企联村工作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监察室。
对口联系：区纪委监委、区委巡察办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妇联、区文旅发展集团。
张  杰：协助街政协联络委工作。主持街道人武部工作，主管招商引资、营商环境、科技科协、卫生健康、城市管理、综合执法、市场监管、民政、生态环保、土地规划、烟草、能源、供销工作。负责环鲁湖EOD项目、朱墩林猪场养殖基地项目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分管经济服务办公室、社会事务办公室（民政办）、综合执法中心。
对口联系：区政协办公室、区人武部、区发改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科经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科协、区残联、区老龄委、区供销社、区烟草公司、区国资集团、区城投集团、区经发集团、区经开集团、区科投集团、区疾控中心、区公共检测中心。 
田  波：协管综治、信访稳定、应急管理、消防工作。做好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对口联系：区公安分局、区消防大队。
二、办公室人员分工安排
1.党政综合办公室
（1）党政综合办公室
邱昊旻(负责人）：负责党政办工作。负责文字材料、会务、值班、信息、督查、财务、档案、保密、史志、深改、机关后勤、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明创建、政协、工会日常工作。
曾  媛：承办政协及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黄澳凯：承办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祝之博：承办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    敖雪梅：承办文化旅游、体育及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蔡  叶: 承办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    童  刚：承办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夏娇桂：承办党政办有关工作。
（2）党建办公室
孔园园（负责人）：负责党建办工作。负责党建、组织、人事、编制、统战、宗教、绩效目标、国企联村、党校等工作。
    郑圆亮：承办党建办有关工作。
胡  彪：承办党建办有关工作。
王思钰：承办党建办有关工作。
刘旭光：承办工会工作。
张兴国：承办工会工作。
2.社会事务办公室（民政办公室）
王桂丽（负责人）：负责社会事务办（民政办公室）工作。负责卫生健康、民政、妇联、残联、福利院、老龄委等工作。
杨春雨：承办社会事务办有关工作。
毛  娟：承办社会事务办有关工作。
周愿愿：承办社会事务办有关工作。
余辉翔：承办社会事务办有关工作。
3.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
曾祥武（负责人）：负责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工作，负责综治、政法、公安、信访稳定、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消防等工作，协管社区网格管理综合服务中心。
尤  超：承办人大及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有关工作。
李  胜：承办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有关工作。
杨  超：承办平安建设办公室（应急管理办公室）有关工作。
4.经济服务办公室
王  坤（负责人）：负责经济服务办公室工作，负责机关支部、安全生产（工业）、绩效目标、统计、财税、招商引资、营商环境、市场监管等工作。
吴  静：承办经服办有关工作。
5.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
陈昌麒（负责人）：负责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，负责工程项目建设管理、置业公司管理等工作。
    谭小波：承办城建办有关工作。
陈  刚：承办工程项目建设、人民武装、国土规划、城市管理工作。
罗亚庆：承办城建办有关工作。
6.农业农村办公室
罗伟建（负责人）：负责农业农村办工作，负责三农、环保、乡村振兴、综合执法等工作。
陈  文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郑启雄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熊爱民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董  平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张兴国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朱  婷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熊亚丽：承办农办有关工作。
其他农口相关工作人员。
7.监察室
黄先登（负责人）：负责监察室工作，负责纪检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巡视巡察、行政投诉、双评议等工作。
柯希国：承办纪检监察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巡视巡察、行政投诉、双评议工作。
祝正伟：承办纪检监察有关工作。
袁  敏：承办纪检监察有关工作。
8.党员群众服务中心（政务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站）
蔡明主（负责人）：负责中心工作。
9.社区网格管理综合服务中心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）
郑启雄（负责人）：负责中心工作。
10.综合执法中心
王  波（负责人）：负责中心工作。
11.其他
代  梅：区政府办借调。
龙  丹：区委组织部借调。
田  勇：区委宣传部借调。
除以上具体分工外，全体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需完成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附件：《干部驻村及挂点部门安排表》



附件
干部驻村及挂点部门安排表
	序号
	村（社区）
	驻村干部姓名
	挂点部门

	1
	余咀村
	汪  强、陈昌麒、杨宜虎
	综合执法中心

	2
	青春村
	郭明超、曾  媛
	社区网格管理综合服务中心

	3
	株山村
	汪  强、敖雪梅
	邮政局

	4
	茅岭村
	黎  鸣、胡  彪
	党群服务中心

	5
	山巷村
	郭明超、柯希国、黄先登
	电信支局

	6
	普安村
	张  杰、杨春雨、陈  文
	安山中学

	7
	胜利村
	张  杰、王  坤
	党群服务中心

	8
	八一村
	张  杰、田  波、罗伟建
	安山派出所

	9
	安山村
	涂  丹、王  波
	综合执法中心

	10
	马安村
	黎  鸣、郑圆亮、蔡明主
	安山司法所

	11
	英雄村
	刘仕斌、邱昊旻、王思钰
	社区网格管理综合服务中心

	12
	涉湖村
	杨  燕、郑启雄
	安山卫生院

	13
	灯塔村
	曾祥武、柳楚斌
	安山财政所、教育总支

	14
	红灯村
	黎  鸣、孔园园
	农商行安山支行

	15
	合心村
	杨  燕、熊爱民、祝正伟
	安山市场监督管理所

	16
	茶园村
	黄  芳、黄澳凯、陈  刚
	综合执法中心

	17
	新窑村
	涂  丹、尤  超
	邮政支行

	18
	上马场村
	汪  强、谭小波、刘旭光
	综合执法中心

	19
	安山社区
	杨  燕、王桂丽
	党群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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